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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 

佛
光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 

《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第
九
真
身
觀
中
，
佛
說
：
「
無
量
壽

佛
有
八
萬
四
千
相
。
一
一
相
中
。
各
有
八
萬
四
千
隨
形
好
。
一
一
好

中
。
復
有
八
萬
四
千
光
明
。
一
一
光
明
。
遍
照
十
方
世
界
。
念
佛
眾

生
。
攝
取
不
捨
。
」
這
裡
說
的
是
觀
佛
三
昧
之
行
法
，
然
而
世
尊
卻

告
訴
行
者
，
當
觀
阿
彌
陀
佛
的
光
明
遍
照
十
方
，
而
此
光
明
卻
只
照

攝
念
佛
眾
生
。
這
真
是
不
可
思
議
，
令
淨
土
行
人
為
之
震
撼
。 

善
導
大
師
於
《
觀
念
法
門
》
解
釋
此
事
：
「
但
有
專
念
阿
彌
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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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 

佛
光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 

佛
眾
生
，
彼
佛
心
光
，
常
照
是
人
，
攝
護
不
捨
，
總
不
論
照
攝
餘
雜

業
行
者
。
」
說
得
更
清
楚
明
白
，
還
特
別
指
出
，
修
其
他
法
門
或
雜

修
雜
行
之
人
，
彌
陀
光
明
不
照
攝
之
。
而
專
念
彌
陀
名
號
的
眾
生
，

阿
彌
陀
佛
的
光
明
就
不
間
斷
的
照
耀
、
攝
受
、
護
念
此
人
，
一
刻
都

不
離
開
，
故
說
攝
護
不
捨
、
攝
取
不
捨
。
而
且
說
彼
佛
心
光(

非
身

光)

，
是
指
佛
的
大
悲
大
願
心
中
，
所
發
出
對
念
佛
眾
生
的
憶
念
和
慈

愛
，
就
像
光
明
一
樣
，
沒
有
地
方
不
到
達
，
沒
有
空
間
不
圓
滿
，
而

且
沒
有
倦
怠
的
照
耀
我
們
，
攝
護
我
們
。
而
修
其
他
雜
業
之
人
，
與

佛
心
願
不
相
應
，
自
然
不
被
佛
的
光
明
攝
取
，
沒
有
彌
陀
光
明
的
照

攝
，
怎
麼
能
往
生
？
所
以
說
：
雜
修
雜
行
的
人
，
百
中
難
得
一
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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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往
生
，
千
中
難
有
三
、
五
個
往
生
，
道
理
就
在
這
裡
。 

那
為
何
彌
陀
光
明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
，
不
攝
其
他
雜
業
行
者

呢
？
我
們
從
以
下
三
點
來
說
明
： 

第
一
、
彌
陀
名
號
本
身
即
是
彌
陀
之
光
明
。
曇
鸞
大
師
說
「
名

即
是
體
」
，
名
號
就
是
佛
的
本
體
、
體
性
，
名
號
之
外
沒
有
佛
，
佛

之
外
也
沒
有
名
號
。
阿
彌
陀
佛
名
號
即
是
無
量
光
、
無
量
壽
的
意

義
。
所
以
光
明
也
就
是
阿
彌
陀
佛
的
本
體
。
《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》
解

釋
彌
陀
名
號
說
：
「
彼
佛
光
明
無
量
。
照
十
方
國
。
無
所
障
礙
。
是

故
號
為
阿
彌
陀
。
」
這
句
「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」
就
是
光
明
，
因
此
這

句
名
號
又
稱
為
「
光
明
名
號
」
。
此
彌
陀
光
明
有
何
功
能
呢
？
此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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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 

佛
光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 

明
能
自
然
照
護
、
攝
取
一
切
念
佛
之
人
。
善
導
大
師
在
《
往
生
禮

讚
》
裡
，
解
釋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說
：
「
彼
佛
光
明
無
量
，
照
十
方

國
，
無
所
障
礙
；
唯
觀
念
佛
眾
生
，
攝
取
不
捨
，
故
名
阿
彌
陀
。
」 

第
二
、
念
佛
是
本
願
之
行
，
餘
行
非
佛
本
願
；
所
以
念
佛
則
佛

光
照
攝
，
餘
行
不
照
攝
。
順
佛
本
願
，
符
合
佛
的
本
心
，
而
能
蒙
佛

攝
取
，
這
是
自
然
法
爾
之
事
，
專
修
念
佛
之
人
，
因
順
佛
本
願
，
故

能
蒙
佛
攝
取
往
生
，
修
其
他
法
門
或
雜
修
之
人
則
不
能
。 

第
三
、
依
善
導
大
師
的
「
三
緣
義
」
來
說
明
： 

(

一)

親
緣
：
眾
生
起
行
，
口
常
稱
佛
，
佛
即
聞
之
；
身
常
禮

佛
，
佛
即
見
之
；
心
常
念
佛
，
佛
即
知
之
。
眾
生
憶
念
佛
者
，
佛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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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
念
眾
生
，
彼
此
三
業
不
相
捨
離
，
故
名
「
親
緣
」
也
。 

(
二)

近
緣
：
眾
生
願
見
佛
，
佛
即
應
念
現
在
目
前
，
故
名
「
近

緣
」
也
。 

(

三)

增
上
緣
：
眾
生
稱
念
，
即
除
多
劫
罪
；
命
欲
終
時
，
佛
與

聖
眾
自
來
迎
接
，
諸
邪
業
繫
無
能
礙
者
，
故
名
「
增
上
緣
」
也
。
自

餘
眾
行
，
雖
名
是
善
；
若
比
念
佛
者
，
全
非
比
較
也
。
是
故
諸
經

中
，
處
處
廣
讚
念
佛
功
德
。 

用
現
代
話
來
說
，
緣
就
是
緣
分
、
關
係
。
專
修
念
佛
的
人
與
阿

彌
陀
佛
緣
分
好
、
關
係
親
近
、
關
係
增
上
、
關
係
特
別
，
所
以
阿
彌

陀
佛
的
光
明
攝
取
；
雜
行
之
人
與
阿
彌
陀
佛
關
係
疏
、
遠
、
不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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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 

佛
光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 

應
，
所
以
佛
光
不
攝
取
。 

若
論
光
明
，
一
切
諸
佛
都
有
，
然
而
，
以
彌
陀
光
明
為
最
尊
第

一
，
世
尊
在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裡
讚
歎
阿
彌
陀
佛
：
「
威
神
光
明
。
最

尊
第
一
。
諸
佛
光
明
。
所
不
能
及
。
」
又
極
口
稱
讚
阿
彌
陀
佛
為

「
佛
中
之
王
，
光
中
極
尊
」
為
什
麼
？
因
為
只
有
彌
陀
光
明
，
有
攝

取
凡
夫
眾
生
到
淨
土
的
功
能
，
其
他
諸
佛
沒
有
，
所
以
十
方
諸
佛
也

異
口
同
聲
讚
歎
：
「
無
量
壽
佛
，
威
神
功
德
，
不
可
思
議
。
」
因
此

我
們
專
稱
彌
陀
佛
名
，
能
獲
得
無
上
成
佛
的
大
利
。
若
還
不
肯
稱

念
，
那
真
如
印
光
大
師
所
說
的
「
非
癡
即
狂
」
了
。 

善
導
大
師
於
《
往
生
禮
讚
》
以
偈
讚
云
：
「
彌
陀
身
色
如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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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，
相
好
光
明
照
十
方
；
唯
有
念
佛
蒙
光
攝
，
當
知
本
願
最
為

強
。
」
善
導
大
師
講
得
很
乾
脆
，
一
點
都
不
含
糊
，
只
有
念
佛
的

人
，
才
蒙
受
阿
彌
陀
佛
的
光
明
照
耀
，
因
為
念
佛
符
合
阿
彌
陀
佛
的

本
願
，
依
本
願
而
求
生
彌
陀
淨
土
，
這
力
量
是
最
強
大
的
，
是
強

緣
。
相
對
的
，
其
他
雜
業
行
者
，
靠
自
力
修
行
求
往
生
，
是
弱
緣
，

那
往
生
可
就
困
難
了
。 

善
導
大
師
又
於
《
般
舟
讚
》
云
：
「
相
好
彌
多
八
萬
四
，
一
一

光
明
照
十
方
；
不
為
餘
緣
光
普
照
，
唯
覓
念
佛
往
生
人
。
」
阿
彌
陀

佛
有
八
萬
四
千
相
好
，
彌
多
就
是
其
實
還
要
更
多
，
只
是
以
八
萬
四

千
相
好
為
代
表
，
而
其
相
好
所
出
之
一
一
光
明
，
遍
照
十
方
，
不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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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 

佛
光
普
照
，
唯
攝
念
佛 

其
他
的
目
的
，
只
為
尋
找
念
佛
行
者
，
讓
我
們
往
生
。
「
覓
」
是
尋

找
、
尋
覓
，
多
麼
生
動
的
語
詞
，
善
導
大
師
把
阿
彌
陀
佛
解
釋
得
如

此
人
格
化
，
讓
我
們
讀
起
來
特
別
感
動
，
好
像
佛
在
茫
茫
的
輪
迴
黑

夜
中
，
尋
找
遺
失
已
久
的
愛
子
。
佛
的
心
光
，
不
斷
的
在
搜
索
、
尋

覓
著
念
佛
眾
生
，
只
要
我
們
稱
念
「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」
，
當
下
就
被

佛
找
到
了
，
找
到
之
後
就
再
也
不
讓
我
們
離
開
了
，
於
是
攝
取
不

捨
，
生
怕
我
們
退
心
，
又
繼
續
沉
淪
、
輪
迴
下
去
。 

有
人
說
，
佛
怎
麼
這
麼
不
慈
悲
，
對
餘
雜
業
行
者
，
佛
光
不
攝

取
？
殊
不
知
，
阿
彌
陀
佛
為
了
救
度
每
一
位
眾
生
，
五
劫
思
惟
，
才

發
了
這
個
最
簡
單
易
行
的
「
念
佛
往
生
願
」
，
因
為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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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佛
，
而
且
任
何
時
間
、
任
何
處
所
都
可
以
念
，
只
要
十
方
眾
生
念

佛
就
被
佛
光
攝
取
，
這
正
可
以
顯
示
阿
彌
陀
佛
徹
底
地
、
最
大
的
慈

悲
。
因
為
六
字
名
號
，
包
含
了
阿
彌
陀
佛
因
地
到
果
地
的
一
切
智

慧
、
功
德
。
佛
要
全
盤
施
予
十
方
念
佛
眾
生
，
若
我
們
還
敝
帚
自
珍

的
捧
著
，
自
力
所
修
得
的
一
點
雜
毒
之
善
，
執
以
為
功
德
，
而
想
要

以
此
作
為
往
生
的
資
糧
，
那
就
好
像
一
個
人
，
拿
著
有
漏
善
行
的
玻

璃
珠
，
要
換
取
成
佛
之
鑽
石
，
豈
可
得
之
？
善
導
大
師
說
：
「
彌
陀

世
尊
，
本
發
深
重
誓
願
，
以
光
明
名
號
，
攝
化
十
方
。
」
所
以
我
們

只
要
順
佛
本
願
，
專
稱
佛
名
，
彌
陀
光
明
自
然
攝
取
我
們
往
生
極
樂

世
界
，
何
須
艱
苦
卓
絕
、
徒
勞
功
行
，
反
不
得
益
！ 


